[bookmark: _GoBack]第四章 项目（货物或者服务）需求说明
一、项目背景（或概况）：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近海工程运维、海底设施巡检、水域环境监测等水下作业任务日益增多。传统人工潜水方式风险高、效率低、作业范围受限，行业对智能化水下作业装备需求迫切。水下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水下场景，但缺少专用一体化作业平台，导致设备布放回收不便、持续作业能力不足。为解决现有痛点，提升水下作业综合效能，本项目开展水下作业平台建设，集成运载、操控、布收、保障等功能，实现水下机器人系统化作业，助力海洋工程与海底运维工作高效开展。
二、货物（标的）采购清单：（核心产品）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1 
	水下作业平台
	1
	套



三、货物技术参数及功能指标：所有标注▲的实质性技术条款，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附有效证明材料（产品说明书或技术图纸或官网截图或出厂检测资料或功能截图或原厂技术说明等）予以佐证，未提供佐证材料或材料与参数要求不符的，按负偏离处理。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及功能指标

	1
	水下作业平台
	（1） ROV本体1台
基本参数：≤25kg（空气中），耐高压、耐腐蚀，海水淡水中均可使用；
作业深度：≥350m；
▲水下动力：采用水下免维护全密封深水充油推进器，推进器数量≥8个；需采用全矢量布局，支持全方位任意姿态任意角度的运动、悬停和作业，支持任意移动方式；
航速：静水航速≥3节；
▲搭载传感器：需包含多普勒计程仪、9轴姿态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压力传感器、方向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漏水监测传感器、深度传感器；
支持拓展：多波束声呐、水声定位、GPS 定位、单自由度机械手、两功能机械臂、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多普勒计程仪、超短基线定位系统等；
（2） 收放线器1个
水下线缆：专用零浮力缆线，长度≥300m，破断力≥200kg；
▲功能：紧急情况支持一键断电；
▲供电方式：收放线器系统输入电压 220-240vac，岸上功率3500w。
（3） 光学载荷1套
▲前视外置云台摄像机：不小于200W像素，支持1080P，视角≥125°，俯仰云台角度≥±45°；
补光灯：≥2个，单台亮度≥5000流明，亮度支持多级调节；
▲摄像系统图像算法：需具备增强清晰算法、水下自动透雾、浅水自适应、浑水成像、绿光抑制功能；
（4） 岸基控制站1个
重量：≤25kg；
主机配置：不低于I7，16G内存，1T固态硬盘，WIN10 操作系统；
▲显示器：不小于18寸的高亮LED 3屏折叠屏，可同时显示/隐藏日期、航向、姿态、俯仰角、温度、深度、灯光亮度、云台角度、动力等级、运行时间、控制模式等信息；支持一键开启/关闭录像；
▲内置电池：充电电压24V，支持边充边用
面板接口：供电接口1个，主线缆 (ROV)接口1个，预留RJ45对外输出接口1个，USB 接口1个；
操作键盘：工业级全金属防水键盘，集成鼠标触控板；
安全性：带有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接地端子，用于野外作业时与发电机可靠接地；
遥控手柄：工业级带有防水按键，支持有线和无线连接，可实现机器人的运动、模式控制，灯光亮度调节，云台俯仰角度调节；
箱体：防水机箱设计。
（5） 户外移动电源1台
▲电芯类型：采用磷酸铁锂电芯；额定容量≥1000Wh；
▲交流输出：AC 220V/50Hz纯正弦波，额定输出功率≥1000W，峰值功率≥2000W；标配USB-A、USB-C等直流接口。 
 环境适应性：工作温度-20℃~+55℃，满载连续工作4小时功能正常；防护等级≥IPX5。 
 安全配置：集成BMS电池管理系统，具备过充、过放、过压、欠压、过流、过载、短路、高温、低温九重安全保护；外壳阻燃，电芯满足针刺、挤压安全要求。 
功能配置：带高清数显屏，实时展示电量、功率、温度；配备便携提手、原装充电适配器及线缆。 
▲认证要求：产品具备有效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四、商务要求
	质保期
	国家有统一规定的执行国家规定，没有规定的原则上不少于36个月。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含安装、调试、维修、保养、人员培训等。
培训仅限于基本操作培训。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生效后  60 日历天内。逾期提供货物，每天按合同款总额2‰的额度支付延期交货违约金（具体见第五章合同条款）。

	付款方式
	见第五章合同条款

	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响应时间要求
	乙方 24 小时内响应甲方的维修要求， 48 小时内解决，如超过 48 小时仍不能解决，由乙方在 48 小时内提供性能不低于故障产品的备用产品。



五、履约验收要求
中标人严格按约定时间供货，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我国最新颁布的与之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标准，成品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但不限于：品名、品牌、尺码、数量、质量、铭牌、产品外观及外包装完整无破损。
中标人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中标人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应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中标人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中标人在交货前应对所有货物初步检查，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清单应随货物一起交付采购人。
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采购人检查和记录外包装及设备外观状况有无破损、锈蚀、受潮等，按合同和装箱单对货物的外观、质量、型号、规格、数量、配件及附件等进行清点检验。清点无误后中标方需在3天内开始组织安装、调试、培训，并取得相关完成凭证提交采购人。
采购人试运行合格两周内依法组织验收工作。采购人在组织履约验收前，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明确履约验收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中标人应根据验收方案内容做好相应配合工作。如有必要，采购人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相关意见将作为验收的参考资料。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人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采购人按照合同、招投标文件及货物说明书中的技术参数对货物的功能、技术指标逐项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选择部分货物由质量监督检测部门进行检测，各项指标必须符合招投标文件的要求；未达到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报告，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验收合格的项目，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项、退还履约保证金。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采购人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标人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采购人将及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
六、其它要求
(1)因不同投标人的设备设计原理未必完全相同，投标人可视自身情况配置设备及附件，但应能充分满足招标人的功能及参数要求。
(2)投标人应保证提供满足招标人正常使用的必要配置及附件而不再需要花费任何额外的费用，即使采购方在制定招标书时要求不够具体。安装后就能正常工作。
(3)房屋装修改造工程室内环境必须符合GB50325-200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并达到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项目竣工后由中标人委托市级及以上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合格报告，如无合格报告，招标人不予验收，中标人进行整改直至合格，造成工期延误的，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